
 

113年度第 2季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
製作日期：113年 7月 3日 

一、委員組成 

召集人：鄧煌發委員 

委員：鄧煌發委員、李韋辰委員、張瓊文委員、林燕孜委員、繆偉傑委員(請假)。 

 

二、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

(一)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重點：收容人皮膚病防治與病媒蚊防制措施。 

(二)視察業務執行概述：113 年 6 月 21 日於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召開本年度之第 2 次外部視察小組委員會

議。另，同日上午外部視察委員由秘書羅邦發、衛生科長陳惠琍、教化科長方冠中、戒護科長林正揚陪

同進入戒護區實地視察。 

 

三、113年度第 2季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： 
項

次 
視察小組視察內容及建議 處理情形 

一 

◎林燕孜委員： 

如果有收容人確診皮膚疾病，可能已經發生傳染的情形，有沒有什麼

方案可以預防疑似確診皮膚疾病的收容人將疾病傳染給同舍房收容

人？花監的皮膚科門診多久看診一次？如果有需要隔離的情況，隔離

的舍房數量足夠嗎？ 

◎衛生科長陳惠琍： 

若醫師診斷收容人疑似為皮膚疾病，本監會遵照

醫囑，將收容人先行隔離，本監目前隔離舍房 32

間。皮膚科門診每兩週一次，家醫科每週一次，

除皮膚科外，家醫科或其他科醫師也可以協助診

斷。本監於新收作業時，醫事人員會檢查收容人

皮膚；新收健檢時，醫師亦會檢查收容人皮膚，

如有疑慮會安排收容人看診。 

二 

◎李韋辰委員： 

因為花蓮的小黑蚊滿多的，想了解一下花蓮監獄對於小黑蚊具體的因

應措施是什麼？ 

◎秘書羅邦發： 

本監每個月會委外進行消毒，且目前無接獲任何

人有被小黑蚊叮咬的情形。本監會不定時在各場

舍進行衛教，並使用滅菌燈及稀釋漂白水消毒。 

三 

◎張瓊文委員： 

有關傳染病如 A 型流感以及 COVID-19 的防治，請問花監有什麼因應的

措施？ 

◎衛生科長陳惠琍： 

雖然衛福部已於 113 年 5 月 19 日後將配戴口罩的

規定由「強制配戴」改為「建議配戴」，惟本監大



 

部分同仁及收容人仍有持續配戴口罩的習慣，這

有助於預防許多傳染病。 

◎秘書羅邦發： 

平時收容人對於場舍環境的清消都做得不錯，也

有鼓勵收容人配戴口罩，另本監每三個月會舉行

環境評比，範圍包含工場及舍房，這些作為都有

助於預防傳染病。 

四 

◎鄧煌發委員： 

花蓮監獄的地理位置依山傍水，也較常下雨，比較潮濕，應該需要足

夠的通風設備，以利收容人曬衣、舍房空氣流通，花蓮監獄的通風設

備規劃為何？ 

◎秘書羅邦發： 

本監已於各舍房安裝可旋轉的電風扇及排風扇，

收容人也可以在工場或天井曬衣服，都很通風。 

五 

◎鄧煌發委員： 

有關馮姓收容人投書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一事，請花監報告有關

該員累進處遇相關事宜。 

◎教化科長方冠中： 

馮姓收容人陳情之內容與其累進處遇評分有關，

該員對於累進處遇評分有疑慮，經調查了解後，

本監已請目前馮員所屬之教誨師對馮員實施輔

導，告知該員本監未逕自變更其累進處遇分數，

該員表示了解。本監亦將加強教誨師之教育訓練

及考核，責成教誨師確實檢核收容人獎勵及分數

事宜，避免發生收容人分數不當核給。 

六 

◎鄧煌發委員： 

收容人極其重視本身在監執行累進處遇之分數，此為諸多收容人四處

投訴之點，為呈現累進處遇之細部核分予外部視察委員進一步瞭解，

因此建議將下季視察主題選定為『受刑人累進處遇、假釋等相關制

度』；113年度第 3季會議日期建議訂於 9/13(五)，上午 10時召開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四、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(含解除追蹤、解除追蹤持續辦理、繼續追蹤等，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，由外部視察

小組視需要放入) 
年度 季別 案由 視察建議摘要 機關辦理情形 追蹤情形 

113 1 無 - -  

113 2 
廚餘、油汙之處理設

施之溝蓋鬆脫，導致

針對該設施進行調整、

改善。 
規劃並進行改善 列為追蹤項目 



 

難聞味道之散逸情

形。 

 

五、附件：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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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 113年度第 2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3年 6月 21日上午 10時 00分 

貳、地點：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 

參、主席：召集人鄧煌發委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游晟亨 

肆、出席人員：鄧煌發委員、張瓊文委員、李韋辰委員、林燕孜委員。(繆偉傑

委員請假。) 

伍、列席人員：秘書羅邦發、衛生科長陳惠琍、教化科長方冠中。 

陸、主席致詞：本次會議視察重點為「收容人皮膚病防治與病媒蚊防制措施」，

爰此，今日將實地至監內之場舍、炊場等區域視察，以瞭解監

所對於收容人皮膚病及病媒蚊之因應措施。另，有關花監馮姓

收容人投書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一事，稍後進行討論。 

柒、業務宣導—花蓮監獄秘書羅邦發：從上次會議迄今，有三則來函，雖已於

函到之日以 Line轉知各委員，今再向各位宣導。 

一、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113年 4月 11日司改字第 1130000062號函：112

年第 4季外部視察報告(111S4-112S3)，旨揭各監所外部視察小組報告

概況，請卓參。 

二、法務部矯正署 113年 4月 22日法矯署綜字第 11302005650號函：旨揭

調查委員針對最新版外部視察小組工作手冊之修改意見或建議，另檢

附 112年度第 4季外部視察小組建議矯正署回覆說明彙整表，請卓參。 

三、法務部矯正署 113年 6月 19日法矯署綜字第 11302007570號函：檢附

113年度第 1季外部視察小組建議矯正署回覆說明彙整表，請卓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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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衛生科長陳惠琍報告(收容人皮膚病防治與病媒蚊防制措施)： 

一、疥瘡的症狀及診斷： 

約經過 2~5 週潛伏期後，症狀才會開始出現，包括全身紅疹和搔癢。疥蟲

穿入皮膚後和角質細胞接觸，釋放引起發炎和免疫反應，主要為第四型過

敏反應（又稱遲發型過敏反應, type IV hypersensitivity），所以大約經

10~30天皮膚紅疹才會出現。 

二、疥瘡的預防： 

1.初級預防-衛生教育與環境管理。(本監正德進修學校學生衛教、面對面懇親

宣導皮膚疾病、辦理感染控制課程、水塔清洗、舍房消毒、紫外線消毒、寢

具曝曬。) 

2.次級預防-健康檢查與環境消毒。(醫事人員至場舍檢查皮膚狀況、委外環境

清潔消毒、水溝及雜草清理。) 

3.三級預防-個案管理與醫療提供。(預防性投藥及說明使用注意事項、至場舍

衛教宣導、以熱水浸泡衣褲及枕頭套等寢具、以 1：100 稀釋之漂白水消毒

環境。) 

4.購置設備：皮膚鏡，以提高篩檢之準確性。 

三、病媒蚊的預防： 

1.提供病媒蚊相關知識衛教。 

2.巡視有無積水，並清潔蓄水之容器，保持環境乾燥，刷除殘留的斑蚊蟲卵，

以預防孑孓孳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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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外部視察小組委員由秘書羅邦發、衛生科長陳惠琍、教化科長方冠中、戒

護科長林正揚陪同進入花蓮監獄戒護區視察。 

 
巡視收容人舍房之環境 

 
巡視炊場環境並檢視冷凍庫安全防護措施 

 
檢視炊場過濾池之設備 

 
檢視炊場油水分離之設備 

張瓊文委員至女監隨機向一名馮姓女收容人訪談，該員表示花監之管理與

生活照顧皆妥適，無特別反映需陳情之事項。 

李韋辰委員於視察時，向投書外部視察小組意見箱之馮姓收容人訪談，該

員表示對於累進處遇評分已無疑慮，當初投書之理由已消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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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、視察重點、建議： 

一、林燕孜委員： 

如果有收容人確診皮膚疾病，可能已經發生傳染的情形，有沒有什麼方案

可以預防疑似確診皮膚疾病的收容人將疾病傳染給同舍房收容人？花監的

皮膚科門診多久看診一次？如果有需要隔離的情況，隔離的舍房數量足夠

嗎？ 

◎衛生科長陳惠琍： 

若醫師診斷收容人疑似為皮膚疾病，本監會遵照醫囑，將收容人先行隔離，

本監目前隔離舍房 32間。皮膚科門診每兩週一次，家醫科每週一次，除皮

膚科外，家醫科或其他科醫師也可以協助診斷。本監於新收作業時，醫事

人員會檢查收容人皮膚；新收健檢時，醫師亦會檢查收容人皮膚，如有疑

慮會安排收容人看診。 

二、李韋辰委員： 

因為花蓮的小黑蚊滿多的，想了解一下花蓮監獄對於小黑蚊具體的因應措

施是什麼？ 

◎秘書羅邦發： 

本監每個月會委外進行消毒，且目前無接獲任何人有被小黑蚊叮咬的情

形。本監會不定時在各場舍進行衛教，並使用滅菌燈及稀釋漂白水消毒。 

三、張瓊文委員： 

有關傳染病如 A 型流感以及 COVID-19 的防治，請問花監有什麼因應的措

施？ 

◎衛生科長陳惠琍： 

雖然衛福部已於 113年 5月 19日後將配戴口罩的規定由「強制配戴」改為

「建議配戴」，惟本監大部分同仁及收容人仍有持續配戴口罩的習慣，這有

助於預防許多傳染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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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秘書羅邦發： 

平時收容人對於場舍環境的清消都做得不錯，也有鼓勵收容人配戴口罩，

另本監每三個月會舉行環境評比，範圍包含工場及舍房，這些作為都有助

於預防傳染病。 

四、鄧煌發委員： 

花蓮監獄的地理位置依山傍水，也較常下雨，比較潮濕，應該需要足夠的

通風設備，以利收容人曬衣、舍房空氣流通，花蓮監獄的通風設備規劃為

何？ 

◎秘書羅邦發： 

本監已於各舍房安裝可旋轉的電風扇及排風扇，收容人也可以在工場或天

井曬衣服，都很通風。 

五、鄧煌發委員： 

有關馮姓收容人投書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一事，請花監報告有關該員

累進處遇相關事宜。 

◎教化科長方冠中： 

馮姓收容人陳情之內容與其累進處遇評分有關，該員對於累進處遇評分有

疑慮，經調查了解後，本監已請目前馮員所屬之教誨師對馮員實施輔導，

告知該員本監未逕自變更其累進處遇分數，該員表示了解。本監亦將加強

教誨師之教育訓練及考核，責成教誨師確實檢核收容人獎勵及分數事宜，

避免發生收容人分數不當核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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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壹、討論 

鄧煌發委員： 

收容人極其重視本身在監執行累進處遇之分數，此為諸多收容人四處投

訴之點，為呈現累進處遇之細部核分予外部視察委員進一步瞭解，因此

建議將下季視察主題選定為『受刑人累進處遇、假釋等相關制度』；113

年度第 3季會議日期建議訂於 9/13(五)，上午 10時召開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拾貳、主席結論： 

一、花監可能是花蓮縣人口密度最高之機構，再加上依山傍水，以及夏季

悶熱高濕天氣，成為增加收容人皮膚病傳染之優質環境；因此，花蓮

監獄尤須投入更多心力、人力、物力於此課題上。 

二、就客觀數據發現，花蓮監獄收容人罹患皮膚病之情況並未特別嚴重，

可見平日防治工作奏效。 

三、入監實地訪視炊場等排水溝與廚餘之處理，衛生清潔狀況大致良好，

惟廚餘、油汙之處理設施之溝蓋鬆脫，導致難聞味道仍有散逸之情形，

請加強此部分之措施。 

四、炊場之鍋爐及蒸汽之操作，請給予適當防護裝備。 

拾參、散會。 


